
海巡署偵防分署 
111 年 9 月 16 日至 12 月 15 日刑事案件偵查不公開檢討情形 

一、 依據《偵查不公開作業辦法》 (下稱本辦法) 第 11 條，

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就當季媒體報導該機關有關偵

查案件等之新聞加以檢討，並公布檢討及處分情形。 

二、 經統計 111 年 9 月 16 日至 12 月 15 日止，本分署暨所屬

查緝隊刑事案件新聞計 2 案，均於偵查中發布，尚符本

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，對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有適

度公開說明之必要，又新聞稿內容均未違反本辦法第 9

條所列不得公開或揭露事項，且均有徵詢繫屬地檢署意

見後方發布新聞，相關檢討情形如下：  

項

次 
日期 單位 新聞稿標題 

有無 

徵詢地檢署 

1 9 月 30 日 台南隊 
海巡、警方聯合查緝 循

線破獲大批槍枝 

有 

(台南地檢署) 

2 12 月 10 日 新竹隊 
新竹海巡尋根斷源 攔

截55公斤毒品流入市面 

有 

(桃園地檢署) 

 


